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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月12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并经于2022年1月28日召开的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

币68,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上述额度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有效期内，

可由公司及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子公司共同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

别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13日及2022年1月29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一、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到期赎回情况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高新园南区支行购买了人民币8,

000万元的“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专户型2022年第147期A

款”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12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26）。

公司于近日赎回上述理财产品本金人民币8,000万元， 获得现金管理收益人民币137,863.01元，本

金及收益已全额存入募集资金专户。

二、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情况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在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购了以下理财产品：

（一）产品名称：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收益凭证“安盈添利”第1954期

1、产品代码：SWB269

2、产品类型：本金保障型

3、认购金额：人民币3,000万元

4、存续期起始日：2022年5月17日

5、存续期到期日：2022年6月13日

6、预期年化收益率：2.1%-3.54%

7、资金来源：公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8、关联关系：公司与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二）产品名称：中泰证券收益凭证“安鑫宝” 1月期560号

1、产品代码：SWB654

2、产品类型：本金保障型

3、认购金额：人民币2,000万元

4、存续期起始日：2022年5月17日

5、存续期到期日：2022年6月15日

6、预期年化收益率：2.36%

7、资金来源：公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8、关联关系：公司与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产品名称：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收益凭证“安盈添利”第1960期

1、产品代码：SWB719

2、产品类型：本金保障型

3、认购金额：人民币2,400万元

4、存续期起始日：2022年5月18日

5、存续期到期日：2022年6月20日

6、预期年化收益率：2.1%-4.6%

7、资金来源：公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8、关联关系：公司与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四）产品名称：中泰证券收益凭证“安鑫宝” 1月期561号

1、产品代码：SWB660

2、产品类型：本金保障型

3、认购金额：人民币600万元

4、存续期起始日：2022年5月18日

5、存续期到期日：2022年6月16日

6、预期年化收益率：2.36%

7、资金来源：公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8、关联关系：公司与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风险提示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风险提示

1、现金管理产品主要受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发生变化的影响，存有

一定的系统性风险；

2、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良好、风控措施严密、有能力保障资

金安全的投资品种；

2、公司决策人员、具体实施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

存在可能影响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资金使用进行日常监督，定期对募集资金使用和存放情况进行检查，并

及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检查结果；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5、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是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以及

募集资金本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建设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通过现金管理能够有效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

效益，能进一步提升公司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序号 受托人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万元）

收益计算起始

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

益率

是否到

期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高新园南区支

行

七天通知存款

保本收益

型

48,000

2022年1月28

日

提前七天通知 1.85% 是

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高新园南区支

行

中国工商银行2022年

第1期公司客户大额存

单（36个月）

2022200136

保本收益

型

20,000

2022年1月28

日

本产品期限36个月，可于到

期日前转让，公司持有期限

最长不超过12个月。

3.35% 是

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高新园南区支

行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

率区间累计型法人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专户型2022年第063

期A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48,000

2022年2月15

日

2022年3月21日 2.40% 是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高新园南区支

行

中国工商银行2022年

第1期公司客户大额存

单（36个月）

2022200136

保本收益

型

10,000

2022年3月23

日

本产品期限36个月，可于到

期日前转让，公司持有期限

最长不超过12个月。

3.35% 否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高新园南区支

行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

率区间累计型法人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专户型2022年第123

期A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38,000

2022年3月25

日

2022年4月26日 2.80% 是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高新园南区支

行

七天通知存款

保本收益

型

12,000 2022年4月1日 提前七天通知 1.85% 是

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高新园南区支

行

中国工商银行2022年

第1期公司客户大额存

单（36个月）

2022200136

保本收益

型

8,000 2022年4月1日

本产品期限36个月，可于到

期日前转让，公司持有期限

最长不超过12个月。

3.35% 否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高新园南区支

行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

率区间累计型法人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专户型2022年第147

期A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8,000

2022年4月12

日

2022年5月16日 2.60% 是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高新园南区支

行

中国工商银行2022年

第1期公司客户大额存

单（36个月）

2022200136

保本收益

型

4,000 2022年4月8日

本产品期限36个月，可于到

期日前转让，公司持有期限

最长不超过12个月。

3.35% 否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高新园南区支

行

中国工商银行2022年

第1期公司客户大额存

单（36个月）

2022200136

保本收益

型

16,000

2022年4月26

日

本产品期限36个月，可于到

期日前转让，公司持有期限

最长不超过12个月。

3.35% 否

11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收益凭证“臻选” 第

40期

本金保障

型

3,000

2022年4月27

日

2023年4月24日，2022年7月

开始每月观察一次是否敲

出。

0.2%或4%或

6.55%

否

12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收益凭证“安盈添

利”第1939期

本金保障

型

2,400

2022年4月27

日

2022年5月30日

2.1%-

4.5%

否

13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泰证券收益凭证

“安鑫宝” 1月期554号

本金保障

型

2,000

2022年4月27

日

2022年5月26日 2.40% 否

14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收益凭证“安盈添

利”第1940期

本金保障

型

2,800

2022年4月28

日

2022年5月30日

2.1%-

5.1%

否

15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收益凭证“安盈添

利”第1944期

本金保障

型

2,900

2022年4月28

日

2022年6月27日

2.5%-

3.94%

否

16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收益凭证“臻选” 第

42期

本金保障

型

3,000

2022年4月29

日

2023年4月25日，2022年5月

开始每月观察一次是否敲

出。

2.0%或

4.36%

否

17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收益凭证“安盈添

利”第1945期

本金保障

型

2,900

2022年4月29

日

2022年6月27日

2.5%-

3.94%

否

18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泰证券收益凭证

“安鑫宝” 1月期555号

本金保障

型

2,000

2022年4月29

日

2022年5月30日 2.40% 否

19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泰证券收益凭证

“安鑫宝” 2月期261号

本金保障

型

1,000

2022年4月29

日

2022年6月27日 2.55% 否

20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收益凭证“安盈添

利”第1954期

本金保障

型

3,000

2022年5月17

日

2022年6月13日

2.1%-

3.54%

否

21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泰证券收益凭证

“安鑫宝” 1月期560号

本金保障

型

2,000

2022年5月17

日

2022年6月15日 2.36% 否

22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收益凭证“安盈添

利”第1960期

本金保障

型

2,400

2022年5月18

日

2022年6月20日

2.1%-

4.6%

否

23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泰证券收益凭证

“安鑫宝” 1月期561号

本金保障

型

600

2022年5月18

日

2022年6月16日 2.36% 否

截至本公告日，已到期的理财产品的本金及收益均已如期收回，公司累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未到期余额为人民币68,000?万元，上述未到期余额未超过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进行现金管

理的额度范围。

六、备查文件

1、中国工商银行理财产品本息回单；

2、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相关认购协议及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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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17日（星期二）下午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7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2年5月17日09:15-15:00

（3）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滨海社区高新南十道63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33楼一

号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明景谷先生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4人，代表股份数为192,698,6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4346％。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7人， 代表股份数为2,556,18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54%。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7人，代表股份数为143,722,

6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3454%。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7人，代表股份数为48,975,9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4.0892%。

3、其他人员出席或列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国枫（深圳）律

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

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92,688,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9,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546,4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05%；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弃权9,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95%。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92,688,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9,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546,4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05%；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弃权9,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95%。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92,688,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9,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546,4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05%；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弃权9,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95%。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92,688,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9,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546,4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05%；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弃权9,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95%。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92,688,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9,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546,4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05%；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弃权9,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95%。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92,688,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9,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546,4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05%；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弃权9,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95%。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2,546,4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05%；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9,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9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546,4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05%；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弃权9,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95%。

股东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与其一致行动人雅化集团绵阳实业

有限公司合计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46,420,000股；股东明刚和明景谷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合计持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119,530,455股；深圳市奥博合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奥博合鑫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和深圳市奥博合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24,192,000股；以上关联股东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48,966,4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2%；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9,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546,4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05%；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弃权9,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95%。

股东明刚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股东明景谷担任公司董事长，股东明刚和明景谷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合计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119,530,455股；深圳市奥博合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奥博

合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深圳市奥博合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一致行

动人，合计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24,192,000股；以上关联股东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9、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92,688,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9,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546,4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05%；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弃权9,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95%。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192,688,9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9,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546,4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05%；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弃权9,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95%。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

决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相关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92,688,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9,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546,4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05%；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弃权9,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9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霞、李纯青；

3、结论性意见：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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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22年5月17日14:30在成都

市锦江区金石路366号新希望中鼎国际2号楼18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邵军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

会由董事会召集，会议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36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75.0000%。

网络投票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47,4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99％。

3．公司董事长、部分董事、监事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60,00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6％；反对44,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202,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61％；反对44,5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73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本议案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60,00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0％；反对46,7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200,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26％；反对46,7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87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本议案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60,00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1％；反对46,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200,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38％；反对46,5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86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本议案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60,00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1％；反对46,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200,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38％；反对46,5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86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本议案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60,00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6％；反对44,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202,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61％；反对44,5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73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本议案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60,00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6％；反对44,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202,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61％；反对44,5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73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本议案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确认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新希望化工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6,202,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99.7261％；反对44,

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273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202,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61％；反对44,5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73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本议案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60,00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1％；反对46,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200,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38％；反对46,5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86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本议案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2年审计机构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360,00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6％；反对44,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202,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61％；反对44,5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73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本议案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委派的王方谦律师与刘志鹏律师见证，北京中伦（成都）

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中伦（成都） 律师事务所关于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88425� � � � � � � �证券简称：铁建重工 公告编号：2022-013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1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东七线88号铁建重工一号楼四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2

普通股股东人数 6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068,250,75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068,250,75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6.277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6.277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并由董事长刘飞香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全部董事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全部监事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唐翔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64,567,392 99.9095 3,511,528 0.0863 171,838 0.0042

2、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64,567,392 99.9095 2,483,938 0.0611 1,199,428 0.0295

注：因四舍五入可能存在数据尾差。

3、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64,381,589 99.9049 2,669,741 0.0656 1,199,428 0.0295

4、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64,362,336 99.9044 2,688,994 0.0661 1,199,428 0.0295

5、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64,567,392 99.9095 3,679,366 0.0904 4,000 0.0001

6、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65,016,629 99.9205 3,234,129 0.0795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64,309,044 99.9031 3,937,714 0.0968 4,000 0.0001

8、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64,309,044 99.9031 3,937,714 0.0968 4,000 0.0001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情况确认及2022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08,703,589 98.1161 2,669,741 1.2551 1,337,428 0.6288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64,362,336 99.9044 2,688,994 0.0661 1,199,428 0.0295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228,754,329 98.6059 3,234,129 1.3941 0 0.0000

7

关于2021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的议案

228,046,744 98.3009 3,937,714 1.6974 4,000 0.0017

9

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实际情况确认及2022年

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208,703,589 98.1161 2,669,741 1.2551 1,337,428 0.6288

1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228,100,036 98.3239 2,688,994 1.1591 1,199,428 0.517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票的过半数通过。

议案9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议案6、7、9、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云龙、杨婧雯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

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600487� � �证券简称：亨通光电 公告编号：2022-036号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中山北路228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23,789,82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1.1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是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7人，董事长崔巍、董事钱建林、尹纪成、褚君浩、蔡绍宽、乔久华、杨钧辉出席本次会议，董事鲍继聪、李自

为、孙义兴、谭会良、张建峰因公务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顾怡倩、财务总监汪升涛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1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3,529,596 99.96 135,000 0.02 125,227 0.02

2、议案名称：2021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3,529,596 99.96 135,000 0.02 125,227 0.02

3、议案名称：2021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3,529,596 99.96 135,000 0.02 125,227 0.02

4、议案名称：2021年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3,529,596 99.96 135,000 0.02 125,227 0.02

5、议案名称：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3,654,823 99.98 135,000 0.02 0 0.00

6、议案名称：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3,529,596 99.96 135,000 0.02 125,227 0.02

7、议案名称：2021年度董事、监事、高管人员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3,654,823 99.98 135,000 0.02 0 0.00

8、议案名称：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3,654,823 99.98 135,000 0.02 0 0.00

9、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3,654,823 99.98 135,000 0.02 0 0.00

10、议案名称：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2年度外部审计机构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1,524,376 99.69 2,140,220 0.30 125,227 0.02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663,295,998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00 0 0.00 0 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60,358,825 99.78 135,000 0.22 0 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28,123,445 100.00 0 0.00 0 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32,235,380 99.58 135,000 0.42 0 0.00

注：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亨通光电568,001,565股，实际控制人崔根良先生持有亨通光电95,294,433股，亨通集团

和崔根良先生为一致行动人，合并持有亨通光电663,295,99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08%，因此将崔根良先生纳入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计算。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0,358,825 99.78 135,000 0.22 0 0.00

7

2021年度董事、监事、高管人员

薪酬方案

60,358,825 99.78 135,000 0.22 0 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5、议案8涉及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的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律师：鲍金桥、万晓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603700� �证券简称：宁水集团 公告编号：2022-042

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监事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监事陈翔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886,518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44%。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陈翔先生因个人资金需求，计划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的15个交易

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 陈翔先生拟减持不超过22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0.108%。 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若发生派发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

项的，减持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减持价格将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如遇

买卖股票的窗口期限制，窗口期期间将停止减持股份。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陈翔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886,518 0.44%

IPO前取得：661,168股

其他方式取得：225,350股

注：因公司实施了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3股，

陈翔获得转增股份225,35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上述主体最近一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

陈翔 90,000 0.0443% 2020/7/1～2020/11/22 31.72-33.63 2020/5/7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期间

减持合理价

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陈翔

不超 过 ：220,000

股

不 超 过 ：

0.108%

竞价 交 易 减

持， 不超过：

220,000股

2022/6/10 ～

2022/12/9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及其他

方式取得

个人资金需求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

出承诺√是 □否

（1）本人在担任监事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

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以上承诺在公司上市后承诺期限内持续有效，不因本人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3）如果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因违反承诺出售股份所取得的收益无条件归公司所有。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

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是上述监事因个人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持续性经营产生影

响。 在减持期间，上述监事将根据自身资金安排、股票市场情况、本公司股价情况、监管部门政策变化等

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或仅部分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及价格具有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

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603700� � �证券简称：宁水集团 公告编号：2022-043

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及一

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计划的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减持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控股股东之一张世豪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0,233,65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80%；王宗辉先生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5,307,74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53%；徐云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1,488,1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5.65%；王开拓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9,481,87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7%；张琳女士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256,2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8%；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张蕾女士直接持有公司

股份4,879,88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0%；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王菟莹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300,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4%。 上述减持主体为一致行动人。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张世豪、王宗辉、徐云、王开拓、张琳、张蕾、王菟莹因个人资金需求及资产

规划，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2,194,520股，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6.00%。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减持期间为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减持期间为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其中：张世豪

拟以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5,776,088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84%（注：上述百分比

计算结果为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下同）；王宗辉拟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2,204,716股，即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08%； 徐云拟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1,506,332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74%；王开拓拟以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1,171,778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58%；

张琳拟以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772,822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38%；张蕾拟以集

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602,198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30%；王菟莹拟以集中竞价及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160,586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8%。 上述股东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

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

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其中，张世豪先生的减持计划中，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部分为一致行动人之间的转让。 因

个人资产规划需要，公司控股股东将与由张世豪先生的女儿张琳女士、张蕾女士100%持有的“上海蓝墨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蓝墨私享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蓝墨7号” ）在原有《一致行动协议》

的基础上签署补充协议,增加蓝墨7号为一致行动人；张世豪先生将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向蓝墨7号转让股

份合计不超过4,120,042股（含本数），该事项属于公司一致行动人成员或构成发生变化，不涉及向市场

减持。

●本计划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张世豪 5%以上第一大股东 40,233,657 19.80%

IPO前取得：30,948,967股

其他方式取得：9,284,690股

王宗辉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15,307,741 7.53%

IPO前取得：11,775,185股

其他方式取得：3,532,556股

徐云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11,488,100 5.65%

IPO前取得：8,837,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2,651,100股

王开拓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9,481,874 4.67%

IPO前取得：7,293,749股

其他方式取得：2,188,125股

张琳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6,256,250 3.08%

IPO前取得：4,812,5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443,750股

张蕾 5%以下股东 4,879,881 2.40%

IPO前取得：3,753,755股

其他方式取得：1,126,126股

王菟莹 5%以下股东 1,300,000 0.64%

IPO前取得：1,00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3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张世豪 40,233,657 19.80%

2018年6月12日，张世豪、王宗辉、徐云、王

开拓、赵绍满、张琳签订《一致行动协议》，

约定在公司决策等方面采取一致行动。

王宗辉 15,307,741 7.53%

2018年6月12日，张世豪、王宗辉、徐云、王

开拓、赵绍满、张琳签订《一致行动协议》，

约定在公司决策等方面采取一致行动。

徐云 11,488,100 5.65%

2018年6月12日，张世豪、王宗辉、徐云、王

开拓、赵绍满、张琳签订《一致行动协议》，

约定在公司决策等方面采取一致行动。

王开拓 9,481,874 4.67%

2018年6月12日，张世豪、王宗辉、徐云、王

开拓、赵绍满、张琳签订《一致行动协议》，

约定在公司决策等方面采取一致行动。

张琳 6,256,250 3.08%

2018年6月12日，张世豪、王宗辉、徐云、王

开拓、赵绍满、张琳签订《一致行动协议》，

约定在公司决策等方面采取一致行动。

赵绍满 9,812,074 4.83%

2018年6月12日，张世豪、王宗辉、徐云、王

开拓、赵绍满、张琳签订《一致行动协议》，

约定在公司决策等方面采取一致行动。

张蕾 4,879,881 2.40% 张蕾与张世豪为父女关系。

王菟莹 1,300,000 0.64% 王菟莹与王开拓为父女关系。

上海蓝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蓝墨私享7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0 0%

2022年5月17日， 蓝墨7号与控股股东张世

豪、王宗辉、徐云、王开拓、赵绍满、张琳签

订《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在公

司决策等方面采取一致行动。 在本公告披

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蓝墨7号

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受让张世豪先生持有

的不超过4,120,042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2.03%。

合计 98,759,577 48.60% —

注：合计持股比例实际为48.59%，以上表格中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上述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期间

减持合理价

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张世豪

不 超 过 ：5,776,

088股

不 超 过 ：

2.84%

竞价 交 易 减

持， 不超过：

1,656,046股

大 宗 交

易减持，不超

过 ：4,120,

042股

2022/6/10 ～

2022/12/9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及其他

方式取得

个人资产规划需

求及资金需求

王宗辉

不 超 过 ：2,204,

716股

不 超 过 ：

1.08%

大宗 交 易 减

持， 不超过：

2,204,716股

2022/5/24 ～

2022/11/23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及其他

方式取得

个人资金需求

徐云

不 超 过 ：1,506,

332股

不 超 过 ：

0.74%

竞价 交 易 减

持， 不超过：

1,506,332股

2022/6/10 ～

2022/12/9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及其他

方式取得

个人资金需求

王开拓

不 超 过 ：1,171,

778股

不 超 过 ：

0.58%

竞价 交 易 减

持， 不超过：

390,592股

大 宗 交

易减持，不超

过 ：781,186

股

2022/6/10 ～

2022/12/9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及其他

方式取得

个人资金需求

张琳

不超 过 ：772,822

股

不 超 过 ：

0.38%

竞价 交 易 减

持， 不超过：

257,608股

大 宗 交

易减持，不超

过 ：515,214

股

2022/6/10 ～

2022/12/9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及其他

方式取得

个人资金需求

张蕾

不超 过 ：602,198

股

不 超 过 ：

0.30%

竞价 交 易 减

持， 不超过：

200,732股

大 宗 交

易减持，不超

过 ：401,466

股

2022/6/10 ～

2022/12/9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及其他

方式取得

个人资金需求

王菟莹

不超 过 ：160,586

股

不 超 过 ：

0.08%

竞价 交 易 减

持， 不超过：

53,528股

大 宗 交

易减持，不超

过 ：107,058

股

2022/6/10 ～

2022/12/9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及其他

方式取得

个人资金需求

注1： 大宗交易方式的减持期间为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之后6个月内 （即2022年5月24日

-2022年11月23日）。

注2：由于上述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前做出承诺：“本人所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的股份在

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减持数量不超过本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股份总数的百分

之二十五，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在此期间除权、除息的，减持股数及减持价格将相应调整）” 。公司

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价格为每股16.63元，公司分别于2019年5月28日实施了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以

总股本156,34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5元（含税）；2020年5月29日实施了2019年年度权

益分派，以总股本156,34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股转增0.3股；2021年6月11日实施了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以总股本203,242,000股为基数，每股

派发现金红利0.4元（含税）。 由此计算此次减持交易价格不得低于每股11.78元。

(四)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张世豪先生的减持计划中，其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部分为一致行动人之间的内部转让。 因资

产规划需要，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张世豪先生拟以大宗交易方式合计转让不

超过4,120,042股给其女儿张琳女士、张蕾女士100%持有的私募产品“蓝墨7号” ；2022年5月17日，蓝

墨7号与张世豪、王宗辉、徐云、王开拓、赵绍满、张琳签订《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在公司决策

等方面采取一致行动。 本次张世豪以大宗交易方式发生的股份变动系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不涉及

向市场减持。

在张世豪先生通过大宗交易转让股份前， 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0,233,657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19.80%；张世豪先生通过大宗交易转让股份后（不考虑其拟通过集中竞价减持的情况），张世豪直接持

有36,113,615股，一致行动人“蓝墨7号”直接持有4,120,042股，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17.77%、2.03%。

(五)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

出承诺√是 □否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世豪、王宗辉、徐云、王开拓、赵绍满、张琳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

起3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

公司回购本人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如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股票连续20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如在此期间除权、除息的，将相应调整）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如在

此期间除权、除息的，将相应调整）低于发行价的，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上述

承诺的股份锁定期满后，在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人所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的股份在上

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减持数量不超过本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股份总数的百分之

二十五，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在此期间除权、除息的，减持股数及减持价格将相应调整），本人将

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规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或其他

合法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的相关规定，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份转让的规定。如果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本人将继

续承担以下义务和责任：1、及时披露未履行相关承诺的原因；2、及时作出新的承诺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表决，直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为止；3、如因本人未履行相关承诺导致公司或其投资者遭受经济损失的，

本人将依法予以赔偿；若本人因未履行相关承诺而取得不当收益的，则该等收益全部归公司所有。 ”

公司股东张蕾、王菟莹承诺：“如果证券监管部门核准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事项，自发行

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 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如发行人上市后

6个月内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如在此期间除权、除息的，将相应调整）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

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如在此期间除权、除息的，将相应调整）低于发行价的，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

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 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的股份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

减持的，减持数量不超过本人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减持价格不

低于发行价（如在此期间除权、除息的，减持股数及减持价格将相应调整），本人将依照《公司法》、《证

券法》等相关规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或其他合法方式减持发行人

股份。 如果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因违反承诺出售股份所取得的收益无条件归发行人所有。 ”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六)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六、相关风险提示

(四)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

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是上述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因个人资金需求及资产规划进行的减

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在减持期间，上述人员将根据自身资金安排、股票市场

情况、本公司股价情况、监管部门政策变化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或仅部分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减持

的数量及价格具有不确定性。

(五)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六)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

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并督促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8日


